
立 法 會 秘 書 處 

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
 

新聞稿 Press Release 
  
立法會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事

宜小組委員會聲明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 

立法會研究雷曼兄弟相關迷你債券及結構性金融產品所引起的

事宜小組委員會 (“小組委員會 ”)主席何鍾泰議員知悉並關注到，一份

本地報章於 2011年 4月 26日刊登一篇文章，當中所載的批評似乎並非

建基於對小組委員會工作的正確理解，故於今日 (5月 3日 )發出以下

聲明，以正視聽：  
 

(a) 該文章似乎意指小組委員會無意加快完成其研究，事實卻與此

不符。一直以來，小組委員會均按照其公布的工作計劃及職權

範圍，積極地分階段分期進行工作。小組委員會現已進入向雷

曼兄弟相關產品投資者取證的最後階段，並將於短期內完成合

共 107次研訊。研訊分四期接續進行，共有 63名分別來自政府當

局、監管機構、銀行管理層／前線員工及受影響投資者的證人

出席。這些研訊完成後，小組委員會將着手研究所取得的大量

證據，以及撰寫報告，以便於 2012年 7月前提交立法會。  
 
(b) 鑒於是項研究所涵蓋的眾多議題既複雜又重要，受影響人士數

目龐大，加上不時需要處理一些法律及程序事宜，小組委員會

現時進行研究的時間表絕對切合實際。小組委員會迄今的開支

均屬必需和合理，與過往專責委員會所涉開支一致。  
 
(c) 按照小組委員會的《工作方式及程序》，所有重大決定，特別是

傳召證人的決定，並非由主席單方面作出，而是由小組委員會

經仔細討論後集體作出，過往一向如是，日後亦將繼續如是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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